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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独生子女父母或无子女人员退休时加发的退休费或基

本养老金发放办法 

 
(琼府〔2008〕3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关于独生子女父母或无子女人员退休时加发的退休费或基本养老金发放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一月十日 

关于独生子女父母或无子女人员退休时加发的退休费或基本养老金发放办法 

  根据《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

现就独生子女父母或无子女人员退休时加发的退休费或基本养老金的发放，制订如下办法： 

  一、发放对象 

  （一）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的独生子女父母或无子女人

员； 

  （二）凡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领取养老保险金的独生子

女父母或无子女人员。 

  二、发放标准 

  （一）独生子女父母每月加发5%的退休费或基本养老金，独生子女死亡或无子女的人员每月加发

10%的退休费或基本养老金。 

  （二）发放对象的退休费或者基本养老金基数增加后，加发的退休费或者基本养老金也随之增

加。 

  三、资金来源 

  （一）省级财政承担其直接供养人员及省本级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的独生子女父母或无子女人员

加发的退休费或基本养老金。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二）各市、县（区）财政承担其直接供养人员和其所辖区域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城镇居民参加社

会养老保险的独生子女父母或无子女人员加发的退休费或基本养老金。 

  四、发放程序 

  （一）发放对象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时提出书面申请，各市、县（区）人口和计划

生育局负责确认发放对象资格并签署意见。发放对象所在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核发加发的退

休费或基本养老金。 

  （二）属于财政支付退休费的独生子女父母或无子女人员退休时，其加发的退休费由所在单位凭

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签署的资格确认意见编制年度预算，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予以安排，随退

休费一起发放。 

  （三）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养老金的对象，其加发的基本养老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凭人口

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签署的资格确认意见按月编制用款计划，从养老保险基金中安排，并随养老金一

起发放。如养老保险基金出现缺口，同级财政负责兜底。 

  五、其他 

  （一）1999年10月1日至2008年1月1日期间加发的退休费或基本养老金由原工资发放渠道发放。

1999年10月1日前已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并继续参加养老保险的，仍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 

  （二）本办法从2008年1月1日起执行。与此办法不一致的规定停止执行。 

  （三）本办法由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负责解释。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广告报价 | 诚聘英才 | 法律公告 

京ICP备05029464号 |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76)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2002-2008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